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与建设用地批准书合并办理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2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工程建设项目用地和规划许可“多审合一”改革的通知》（粤自然资发〔2019〕43号）和《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规划用地改革要求有关问题的通知》（粤自然资函〔2019〕1997 号）有关要求，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受理范围

在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用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依法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一）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划拨的；

（二）新建、扩建、改建、拆建或者改变使用性质的；

（三）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制度实施以前合法取得且尚未建设的建设用地。

二、受理条件

（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等的要求；

（二）符合经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法定规划；

（三）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已取得《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完成项目立项、用地报批、征地拆迁等工作；

（四）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已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已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书；

（五）拟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符合《划拨用地目录》；

（六）申请资料齐全。

三、办理材料

（一）基础材料

1.《立项用地规划许可申请表》（原件）；

2.申请人身份证明（1.企业法人提交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提交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社团法人提交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交社会诚信服务凭证或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自然人提交身份证、军官证、警官证、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2.成立项目公司的，原受让人、项目公司均需提供并加盖公章）；

3.授权委托书（原件）和法人及受托人身份证。

（二）其他视具体办理业务需要提供的材料

1.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新办《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

（1）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或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和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要件不需提供）；

（2）建设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文件。

2.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新办《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

（1）成交确认书（招拍挂用地提供）；

（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招拍挂用地提供）；

（3）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协议书（协议出让用地提供）；

（4）承诺函（承诺按合同约定缴清地价款，出让用地提供）。
3.集体土地新办《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

（1）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或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和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要件不需提供）；

（2）建设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文件。

4.历史用地补办《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用地的历史资料（如已取得的产权证明，或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确权文件）。

5.《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更名（受理情形：因建设单位本身的更名、改制、撤销、破产、兼并等不涉及改变用地性质而申请改名的；通过法院拍卖或法院判决途径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通过转让方式取得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的）：

(1)原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附图附件（原件）、原有《建设用地批准书》（原件）；

(2)更名后的《房地产权证》或《不动产权证》或市局批准更名的文件；

(3)法院执行裁定书或协助执行通知书（通过法院判决或法院、仲裁裁定途径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提供）。

6.原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调整（调整建设用地红线或用地规划设计条件的）：

(1)原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附图附件（原件）、《建设用地批准书》（原件）；

(2)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同意调整的批复文件。

7.原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换发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1)已办理《建设用地批准书》的，提供原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附图附件（原件）和《建设用地批准书》（原件）；

(2)未办理《建设用地批准书》的，提供原《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附图附件（原件），并根据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方式不同，提供建设项目的批准、核准、备案文件和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划拨用地提供）或成交确认书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用地提供）；

注：以上所需材料，非特别注明外，均可提供复印件，原件备核。

四、办理层级

涉及跨区的建设项目，由市局负责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不跨区项目由市、各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含横琴新区国土局、各分局，下同）按各自管辖范围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五、办理要求

（一）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事项；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核发事项，两者均通过广东省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转自然资源局规划业务系统进行具体办理，并实行“全城通办”，申请人可将纸质申请材料就近递交至全市任一行政服务大厅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理窗口，由窗口转交至具体承办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涉密项目按保密要求实行线下保密纸质材料申报与办理。

（二）2019年9月17日前，各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已受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建设用地批准书办理申请但尚未办结的，可通知申请单位自愿撤回申请。如申请单位不愿撤回的，应继续予以办理。

2019年9月17日起，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合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核发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再单独核发建设用地批准书。各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同时受理、同步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与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划拨土地项目，并联办理流程见附件），不再单独受理原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办理业务，已经受理的应予以退件。

（三）对已获得原《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用地批准书》的建设项目，可继续使用。建设单位也可向相应权限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换发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原有证书予以收回。
对已获得旧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申请办理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结后收回原证书，出具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必须统一编号，编号数字共15位，前6位数号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珠海市：440400，香洲区：440402，斗门区：440403，金湾区：440404）执行，7-10位数号码代表证书发放年份，11-15位数号码代表证书发放序号。证书编号由市局统一负责，各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在事项审批完成后，及时向市局取号，市局将按审批完成日期依次编号，并做好台账管理，注明具体核发部门。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空证由市局统一印刷。内容打印字体原则上应为三号仿宋_GB2312 字体；附图及附件均参照原《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附图和附件格式制作；证书附图及附件名称栏中应注明“备注：建设单位未缴清地价的，不予办理土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建设单位违反合同关于缴纳地价款相关约定的，自然资源部门有权撤销相关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均应加盖市局业务专用章（横琴新区规划国土局除外），各一式两份，一份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留底，一份交付申请单位。

（六）因建设项目施工或者市政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需要申请临时建设用地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仅出具临时用地选址意见复函，不再出具临时建设用地选址意见书、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特殊项目除外 ）。

六、办理时限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同步办理时限不得超过5个工作日，不含报政府审批、材料补正、批前公示时间。

七、其他要求

（一）加快信息化建设，如事项办理的相关前置要件是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不得要求行政相对人提交；对行政相对人前期已提供且无变化的材料，不得要求重复提交。

（二）各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根据机构设置实际情况，明确部门内设机构职责分工，把改革责任落实到位，避免推诿扯皮。并抓紧编制相关办理指南，切实做好技术和服务保障工作。

（三）针对“多证合一”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强对项目用地单位等相关人员的业务指导，加强政策宣传，让企业和社会公众知晓改革内容，掌握改革政策，应用改革成果，确保该项改革尽快见到实效。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